
 

农 业 机 械 推 广 鉴 定 大 纲 
DG/T  XXX－XXXX 

 

割胶机 

（公示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DG/T XXX—XXXX 

I 

目   次 

前    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与定义 ..........................................................................1 

4  基本要求 ............................................................................2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2 

4.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2 

4.3  样机确定 ..........................................................................2 

4.4  生产量和销售量 ....................................................................2 

5  初次鉴定 ............................................................................2 

5.1  一致性检查 ........................................................................2 

5.2  安全性评价 ........................................................................3 

5.3  适用性评价 ........................................................................3 

5.4  可靠性评价 ........................................................................5 

5.5  综合判定规则 ......................................................................6 

6 产品变更 .............................................................................7 

附  录  A（规范性）产品规格表 ..........................................................9 

附  录  B（规范性）用户调查记录表 .....................................................10 

 

 



DG/T XXX—XXXX 
 

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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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自走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海南海胶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惠民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肖苏伟、曹建华、吴传云、冯健、邓祥丰、孙尧、张耘赫、王际成、吴思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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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胶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割胶机推广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以电力驱动的手持式电动割胶刀、固定式自动割胶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总则 
NY/T 1088 橡胶树割胶技术规程 

3  术语与定义 

NY/T 108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手持式电动割胶刀  

以手持方式，通过电力驱动刀片切割橡胶树皮使胶乳从割口处排出的设备。 

3.2  

固定式自动割胶机  

安装在橡胶树干上，通过自动控制程序（指令）并以电力驱动刀片切割橡胶树皮使胶乳从割口处排

出的设备。 

3.3  

耗皮厚度  

割胶时切下的垂直树皮切片面方向的厚度。  

3.4  

刀次  

从下刀开始至规定割线长度收刀结束为 1刀次。  

3.5  

刀次割胶时间 

每刀次所耗时间。  

3.6  

伤口率  

割胶深度＜1.2mm 的创口长度之和与割线总长度的百分比。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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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响应率  

固定式自动割胶机接到割胶指令后，能够进行正常割胶作业的次数与发出启动指令总次数的百分比。 

3.8  

割线均匀度  

割胶时切除整条树皮后的割线切口平顺程度。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一份；  
b）样机照片（以看见切割部件为正面，手持式电动割胶刀提供正反面、左右前方 45°照片、产品

铭牌各 1 张，固定式自动割胶机提供正反面、左右前方 45°、俯仰视照片、产品铭牌各 1 张）；  
c）采用的电池应提供相应的证书或报告，能够反映出电池的相关安全性及参数指标。 
d）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用户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时间等，提供

用户应在橡胶树开割期内使用产品作业三个月以上，数量为 5 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所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被测参数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

准且在有效期内。 

4.3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 12 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抽样基数不少于 5 台，抽样数量为 2
台，其中 1 台用于试验鉴定，1 台备用。样机应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

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4.4  生产量和销售量 

申请推广鉴定的产品在生产量和销售量上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生产量和销售量要求 

机具种类 生产量 销售量 

手持式电动割胶刀 ≥20 台 ≥15 台 

固定式自动割胶机 ≥15 台 ≥10 台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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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产品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电池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 

4 电池额定容量 一致 核对 

5 总电机功率 一致 核对 

6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5% 测量 

7 整机质量 允许偏差≤5% 测量 

8 最大割线作业长度 允许偏差≤5% 测量 

9 刀次割胶时间 允许偏差≤5% 测量 

备注 

1.割胶机外形尺寸指有切割装置的主机体尺寸，不包括其他配套设备；  

2.割胶机整机质量指包括其他配套设备在内整个设备重量。 

3.最大作业割线长度、刀次割胶时间仅要求固定式自动割胶机。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2要求时，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

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防护  

对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的危险运动件及其他外露切割件应设有安全防护装置。  

5.2.2  安全信息 

5.2.2.1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如切割刀片附近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

示标志符合 GB 10396 的有关规定。  
5.2.2.2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使用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安全使

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使用割胶机前必须仔细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  
b) 安全警示标志的内容、说明及粘贴位置；  
c) 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机，严禁在机器运转时排除故障。 
d）严禁在未切断电源情况下，接触割胶机的切割部件。 

5.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选点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使用说明书明示的适用范围，选取有

代表性的植胶区进行性能试验。 

5.3.2  试验内容 

割胶机试验内容包括割胶深度合格率、耗皮厚度、刀次割胶时间、伤口率、指令响应率和割线均匀

度合格率。 

5.3.3  作业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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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试验条件 

a）样机使用和安装应满足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b）整个试验期间，样机除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保养外，不得做其他调整。 
c）试验选用的橡胶树要求离地100cm处且树围不小于50cm。 
d）采用阳刀割胶方式进行测试；每刀次割胶下刀点、收刀点需分别与前水线、后水线在垂直方向

上保持一致；割胶机操作者应技术熟练。 
e）手持式电动割胶刀采用与下水平线夹角25°~30°的S/2螺旋线割胶作业方式进行样机测试，固

定式自动割胶机则按照设备能够实现的最大作业割线长度进行样机测试。 
f）在割胶试验过程中，需避免切割下的树皮混入排出的胶乳中造成污染。 

5.3.3.2  样机状态 

样机的技术状态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在试验前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保养，达

到正常作业状态后方可进行试验。 

5.3.3.3  试验项目 

a）割胶深度合格率 
选择5株橡胶树，每株割一刀次，取离前后水线30mm处及割线中间的3个测点，用测深尺或游标卡

尺等深度尺，从割线内切口处垂直树干方向刺入，至抵住木质部止，测定刺入深度，深度在1.2mm~2.0mm
之间为合格。固定式自动割胶机的最大作业割线长度≤150mm时，则取实际割线的等距3个测点。按式

（1）计算割胶深度合格率： 

                                       %100×=
T
WE .................................(1) 

式中： 
E ——割胶深度合格率； 
W ——合格测点数； 
T ——总测点数。 

 

b） 耗皮厚度 
割胶前，在离前后水线 50mm 处及割线中间各标记一点，在同一株橡胶树上连续割 15 刀次后，测

定 3 个标记点分别到割胶后割线相应位置的垂直距离，取平均值。固定式自动割胶机的最大作业割线长

度≤150mm 时，则取实际割线的等距 3 个测点。按式（2）计算耗皮厚度： 

）（ 3,2,1,
45

H =
∑

= iki ............................（2） 

式中： 

H ——耗皮厚度（mm）； 

ik ——第i个测量点的耗皮厚度（mm）。 
 

c）刀次割胶时间 
在同一株橡胶树上连续割 15 刀次后，测定所耗总时间，取平均值。按式（3）计算刀次割胶时间： 

)15......3,2,1(,
15

== ∑ i
Diη ......................（3） 

式中： 

η——刀次割胶时间（s/刀次）； 

 



DG/T XXX—XXXX 
 

5 

iD ——第i刀次所耗时间（s）。 
 
d）伤口率 
选择 5 株橡胶树，每株割一刀次，测量每刀次割胶作业出现伤口长度。按式（4）计算伤口率： 

)5,4,3,2,1(%100
5

=×= ∑ i
L
L

S i ， ..................（4） 

式中：  

S——伤口率 ； 

L——割线长度（mm）； 

Li——第 i 刀次出现的伤口长度（mm）。 
 

e）指令响应率 
固定式自动割胶机处于未安装在树干的状态下，对试验样机连续发出 30 次能够实现完整割胶作业

行程的启动指令测试，记录设备正常启动的次数。按式（5）计算指令响应率： 

%100
30

×= CYC ................................（5） 

式中：  

C——指令响应率； 

Yc——响应的次数（次）。 
 
f）割线均匀度合格率 
选择 5 株橡胶树，每株割一刀次，测定有明显波浪、锯齿状和台阶状等特征的割线长度。按式（6）

计算割线均匀度合格率： 

)5,4,3,2,1(%,100
5

1 =×
∑

−= i
L
lP i ）（ ..............（6） 

式中： 

P ——割胶均匀度合格率； 

L ——割线长度（mm）； 

il ——第 i 刀次割线出现波浪、锯齿状和台阶状长度（mm）。 

5.3.4  用户适用性意见 

按照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进行适用性意见调查，调查用户数量为5户。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

电话、信息化手段等方式之一或组合方式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B。用户适应性意见调查的内容评价为

“好”和“中”的占比不小于80%。 

5.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及用户适用性意见均满足表4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

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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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5.4.2.1  有效度 

生产查定可与性能试验同时进行。其中，对手持式电动割胶刀样机进行300刀次的累计作业时间（含

更换树株之间工位时间，但不含休息时间）生产查定，对固定式自动割胶机样机进行连续120刀次的累

计作业时间生产查定。记录作业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排除时间。查定过程中不得发生严重故障。按式

（7）计算有效度K。 

100%
+

z

z g

TK
T T

= ×  …………………………………（7） 

式中： 

K ——有效度； 
zT
——样机累计作业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gT
——样机故障修复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5.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与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按式（8）计算用户满意度S。 

201
1

×= ∑
=

m

i
is

m
S   ……………………………………（8）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 
m ——调查的用户数； 

is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分制）。 

5.4.2.3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见表3。 

表 3  故障分类表 

5.4.3  判定规则 

有效度 K≥90%，用户满意度 S 不小于 80 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表 3 所述的严重故障

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检查、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故障举例 

严重故障 

导致机具功能完全丧失，以及主要零部件或重要

总成（如切割装置、传动机构及电机等）损坏、

报废，导致功能严重下降。 

切割装置与传动结构发生严重断裂、电机烧毁等。 

一般故障 
一般零部件和标准件，通过调整或更换在短时间

内可修复。 
易损件非正常更换或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排除的故障。 

轻度故障 
轻微影响产品使用功能，暂时不会导致工作中

断，修理费用低廉的故障。 
传动件、紧固件螺丝松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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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表 4 综合判定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手持式电动

割胶刀 

固定式自

动割胶机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 2 / 符合要求 √ √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 5.2.1 的要求 √ √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 5.2.2 的要求 √ √ 

适用性评价 

1 
割胶深度 

合格率 
/ 

≥80% √ / 

≥60% / √ 

2 耗皮厚度 mm 1.2~2.5 √ √ 

3 
刀次割胶 

时间 
s/刀次 

≤10 √ / 

≤90 / √ 

4 伤口率 / ≤5% √ √ 

5 指令响应率 / ≥96% / √ 

6 
割线均匀度 

合格率 
/ ≥80% √ √ 

7 用户适用性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和“中”的占比

不小于 80% 
√ √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0% √ √ 

2 用户满意度 分 ≥80 √ √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

严重故障 
√ √ 

注：带“√”项目为该机具检查项目。 

5.5.2  所有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  

表 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检查项目 是否允许变化 变更要求 检查方法 

1 产品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电池额定电压 不允许变化 / / 

4 电池额定容量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5 总电机功率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6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7 整机质量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8 最大作业割线长度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9 刀次割胶时间 允许变化 允许变小，变化幅度≤10% / 

备注 1.割胶机外形尺寸指有切割装置的主机体尺寸，不包括其他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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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割胶机整机质量指包括其他配套设备在内整个设备重量。 

3.最大作业割线长度、刀次割胶时间仅要求固定式自动割胶机。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 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未列入表 5 的

项目，企业自主变更。  
6.3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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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产品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手持式固定式 

3 电池额定电压 V  

4 电池额定容量 mAh  

5 总电机功率 W  

6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7 整机质量 g  

8 最大作业割线长度 mm  

9 刀次割胶时间 s/刀次  

备注 
1.割胶机外形尺寸指有切割装置的主机体尺寸，不包括其他配套设备；  

2.割胶机整机质量指包括其他配套设备在内整个设备重量。 

3.最大作业割线长度、刀次割胶时间仅要求固定式自动割胶机。  
企业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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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姓名  电话  

地址  

整机 
产品型号名称  购机时间  

生产企业  

配套

动力 
总电机功率  生产企业  

适 

用 

性 

情 

况 

 

作

业

能

力 

胶乳洁净 □好 □中 □差 

割面均匀 □好 □中 □差 

割线均匀 □好 □中 □差 

排胶顺畅 □好 □中 □差 

作

业

质

量 

耗皮厚度 □好 中 □差 

割胶深度 □好 □中 □差 

伤口率 □好 □中 □差 

可 

靠 

性 

情 

况 

故

障

情

况 

故障情况描述 故障级别 处置方法 

 
□严重故障       次 

□一般故障       次 

□轻度故障       次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用户满意度 □好［5分］  □较好［4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信息化手段          

用户

签字 
 

主叫

电话 
 

备注 

注 1：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 

注 2：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时，用户应签字。 

注 3：调查方式为电话时，应记录主叫号码。 

注 4：故障级别由鉴定人员根据故障情况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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